
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及各衛生所性騷擾防治申訴流程

• 性騷擾申訴專線電
話:03-5517681

• 專用電子信
箱:376440304ipay0
@hchg.gov.tw

• 申訴書:
性別平等工作法性
騷擾事件申訴書     
性騷擾防治法性騷
擾事件申訴書

機關受理

• 受理後7日內組成專
案小組調查，受理
之日起2個月內完成
調查，必要時得延
長1個月。

• 性騷擾防治法之性
騷擾事件，除權勢
性騷擾以外，任一
方當事人有調解意
願時，得其向直轄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機關申請調解。

提出申訴 救濟程序

性別平等工作法:

• 保障法適用或準用
對象:決議送達之次
日起30日內，向保
訓會提出復審。

• 非保障法適用或準
用對象:依性別工作
平等法第32條之1期
限，向地方主管機
關提起申訴。

性騷擾防治法:

依訴願法規定，於決
定送達次日起30日提
起訴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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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該如何判斷性騷擾行為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還是性騷擾防治法呢?

法令名稱 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騷擾防治法

適用範圍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
人對其造成敵意環境性騷擾，
或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實
施交換條件性騷擾。

不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
擾事件。

例外情形 受僱者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
出入場所執行職務時，遭不
特定人性騷擾，其調查、調
解及處罰等事項，適用性騷
擾防治法規定。

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同事或
不同單位具業務往來人員持續
性騷擾，或遭最高負責人或僱
用人性騷擾，仍適用性別平等
工作法規定。

性騷擾定義可參考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及性騷擾防治法第2
條，兩者區分主要以申訴人是否在執行職務為判斷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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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權勢性騷擾呢?

以行為人與申訴人是否有監督與照護關係判斷，可參考
以下定義:

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第2項:對於因僱用、求職或執行
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、監督之人，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
騷擾。
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項:對於因教育、訓練、醫療、
公務、業務、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、照護、
指導之人，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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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發當下太害怕沒有立刻向機關申訴，想提出申訴是否有期限呢?

性別平等工作法除依照第32-1條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
出申訴設有期限外，並未限制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之期
限，但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案件，則須依性騷擾防治法第
14條規定辦理。

一般性騷擾

• 知悉事件發生後2年

內提出申訴。

• 自性騷擾事件發生

之日起逾5年者，不

得提出。

權勢性騷擾

• 知悉事件發生後3年

內提出申訴。

• 自性騷擾事件發生

之日起逾7年者，不

得提出。

未成年者

• 性騷擾事件發生時

被害人未成年者，

得於成年後3年內提

出申訴。有較長之

申訴期限者，從其

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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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工作法的性騷擾案件，不服機關做出的決議，想提出救
濟，該怎麼判斷是不是公務人員保障法的適用或準用對象呢?

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規定，本局及衛生
所除公務人員及聘用人員外，其餘均非保障法適用及準
用對象。(約僱人員係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
用辦法進用，該依據只是「命令」，也無法律授權，不
符合「依法」的前提，因此不屬於保障法的準用對象)

適用對象§3 準用對象§102

凡法定機關（構）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
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。但不包括政務人員
及民選公職人員

1.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敘合格
之公立學校職員。
2.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人員。
3.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。
4.各機關依法派用、聘用、聘任、僱用或留用人員。
5.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，或訓練
期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任用之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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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及各衛生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
已於113年7月12日修正公告，如果同仁有任何
疑問，都歡迎撥打申訴專線03-5517681或專用電
子郵件信箱: 376440304ipay0@hchg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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